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15年度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二级学院及教学部：
组织开展2015年度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要求 
　　本次申报工作主要面向应用基础研究(主干学科)计划、交通运输建设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计划、科技成果推广计划、企业技术创新计划等五类计划项目。 
　　1.应用基础研究（主干学科）计划。 
　　应用基础研究（主干学科）计划项目主要针对交通主干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开展基础性、前沿性、探索性研究，提出与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提高交通科研的原始创新能力，拓展交通科技进步的新空间，加强交通主干学科学术团队建设，为科研人员搭建自由探索的学术平台。 
　　本项目重点资助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优秀教师，原则上年龄在45周岁以下，已主持本类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不得再次申报。
2.软科学研究计划。 
　　本计划主要围绕“四个交通”，结合交通运输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交通运输发展战略、政策法规、体制机制等研究，提高交通运输科学决策水平。 
　　凡在中国大陆境内具有独立企事业法人资格的单位均可申报。 
　　2015年度软科学研究计划将重点支持部党组提出的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在25个方面需重点研究的问题，重点支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公路水路管理体制改革、交通公共服务改革、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等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以及百姓关注的行业突出问题研究。项目建议内容涉及我部业务司局职责的由相关业务司局出具推荐意见。 
　　3.交通运输建设科技计划。 
　　主要以重大公益性技术及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为重点，解决行业建设发展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 
　　有关单位均可根据“2015年度交通运输部建设科技项目重点任务”（见附件）的申报要求申报项目，每个单位针对每项重点任务限报1个项目。申报时请在建议书封面标注“重点任务”。
4.交通运输建设科技计划。 
　　主要以重大公益性技术及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为重点，解决行业建设发展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 
　　申报者可根据“2015年度交通运输部建设科技项目重点任务”（见附件）的申报要求申报项目，每个单位针对每项重点任务限报1个项目。申报时请在建议书封面标注“重点任务”。　　
3.科技成果推广计划。 
　　主要为加快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设备推广应用，促进交通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交通运输科技进步，并优先支持列入交通运输建设科技成果推广目录的成果推广应用。 
　　凡在中国大陆境内具有独立企事业法人资格的成果使用单位均可联合成果持有单位由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推荐申报。 
　　2015年度科技成果推广计划将优先支持安全保障、资源循环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等方面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5.企业技术创新计划。 
　　主要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项目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和装备研发为重点，以效益为核心，重点支持能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好，并有望形成新兴产业的科研项目。 
　　凡在中国大陆境内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有良好经营业绩和科研能力，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服务于交通运输领域的企业，均可结合本企业科技创新需求申报1项。 
　　　　二、申报单位要求 
　　1.鼓励产、学、研、用各方联合申报项目。对于产业目标明确、与市场结合紧密的技术装备研发项目，鼓励企业牵头申报。 
　　2.项目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完善的科研条件，且运行管理规范，并确保研究人员的充分投入和合理配备。 
　　三、项目建议书编写要求 
　　1.项目建议书要全面客观论述国内外发展现状，技术发展水平应有对比分析评价；应细化项目研究内容，明确每部分研究内容的具体任务和考核目标，实施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 
　　2.项目建议书应如实反映申报单位的工作基础和科研条件、参加人员的基本情况，并说明所申报项目与有关在研项目的关联性。 
　　四、申报程序 
1.网上申报。 
　　项目建议书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项目申报单位须登录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www.mot.gov.cn）科技司子网站，并进入“交通运输部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经注册备案（参见“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管理系统用户注册指南”）后登录项目申报系统，根据要求选择相应计划类型填写项目建议书并提交。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25日17：00。 
　　　　2.项目建议书报送。 
　　网上申报成功后，应将系统生成的项目建议书用A4 纸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一式2份），连同公函、项目汇总表于2014年7月31日前报送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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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形式审查。 
　　项目建议书进行形式审查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将不予受理： 
　　（1）不符合项目申报要求和申报程序的； 
　　（2）不符合申报单位要求的； 
　　（3）不符合项目建议书编写要求的； 
　　（4）同一项目通过多个推荐单位申报或申报多个计划的。 
　　项目建议书（包括不予受理的）均统一处理，不予退回。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征集、择优推荐，认真做好2015年度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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